
 

二 资格审查强制性条件资料（人员） 

（对投标人的主要人员的最低限度要求） 

担任

职务 
资格要求 

数量

要求 

主要人员 

（由投标人填写） 

项目

负责

人 

1.对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：须具备注册于投标人本单位的

建筑工程专业二级（或以上）建造师注册证书，持有有效的《安

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证）》。 

2.拟派项目负责人必须在佛山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登

记的人员中选取，并且拟派项目负责人必须在资格审查当日未被

锁定。 

3.省外进粤企业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在“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

登记平台”办理登记手续。 

4.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担任项目负责人。 

5.需提供投标人近期（自本招标项目招标公告/投标邀请书发出

之日起往前顺推 6个月，即 2025 年 10 月至 2026 年 3 月）为拟

派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社保证明材料，以投标人（或

其分支机构）所属当地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扫描件为

准。 

6.投标人应慎重考虑选派一名工程项目负责人参加多个工程项

目的投标竞争，如拟派项目负责人在两个及以上工程项目均中标

的，只能按照不同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的时间先后，担任本

企业最先中标工程项目的投标项目负责人。如本招标项目为后确

定该企业为中标人的，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。 

 

 

 

1 人 

 

 

 

姓名：冯子君  

注：投标人如不满足上述强制性条件中的任何一条，将被认为资格审查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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